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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人制度看近代青岛对乡村移民的管理＊

柳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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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除正式的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之外，贯穿于各项管理规则之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青岛管理乡

村移民的重要手段。近代城乡流动相当自由，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支持与排斥力

量，一方面，寻求保人是移民在青岛求职、租凭、借贷、经商的基本制约条件，是移民在青岛生存与发展的重

要保障；另一方面，当进城农民陷于游民状态 或 违 反 城 市 法 规 时，保 人 资 源 的 缺 乏 会 使 他 们 成 为 城 市 管 理

中优先遣返的对象。保人制度显示出传统民 间 管 理 方 式 在 近 代 的 延 续 和 发 展，它 在 城 市 管 理 中 的 普 泛 性

反映并强化了传统农村关系网络在城市的迁移或复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进入及至融入城市生活中。
＊

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乡村社会崩溃的交相作用下，农民源源不断流入城市，构成近代中国城乡变

动的突出现象，而如何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有效管理，成为近代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对外来移民的管理，学界研究关注于两个层面：一是集中在政治架构层面的各种管理

规章和措施，尤其是保甲与户籍制度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二是社会组织如同乡会、慈善机构等与

移民的关系①。从乡村移民在近代青岛的城市境遇来看，尽管青岛市没有专门制定针对乡村移民的管理

措施和相关制度，但在有关救助、求职、租赁、借贷等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管理章程中，我们可以

发现，贯穿于城市管理规则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城市调控乡村移民的重要手段②。本文立足于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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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３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４），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招 标 项 目（１０＆ＺＤ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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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近代城市对外来移民的管理研究相对较少，基本附着于对整个城市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和论述中，很少将

外来移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管理客体进行考察。参见陈克：《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中国社会科

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朱宝琴：《沦陷时期南京社会的基层控制》，《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等等。另外，一些研究近代民间

组织的论文或著作不同程度涉及到同乡组织等对乡村移民的指导、救助与协调等功能，如顾得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

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方、个人与公众的忠诚谈起》，《史林》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

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１９９６年第３期；邱国盛的《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

史演进（１８４０～２００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较详实系统地分析了近现代上海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强调城市

管理机构、保甲制度与以同乡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在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保人问题进行的研究集中于乡村史和法律史领域中，一是考察传统中国社 会 中 的 保 人 角 色、名 称、社 会 来 源、

类型、功能与酬金等问题，并进而论及保人在社会经济活动及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影响。见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

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史

建云《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王先明、郭卫民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 迁》，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 版），李

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金铮《２０世纪上半期中国乡

村经济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吴丽平《清代北京中保人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２０１０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二是从法律史的角度对民间契约关

系中的中人或保人角色与作用进行分析，进 而 从 明 清 时 期 的 市 场 秩 序 与 习 惯 法 规 范 运 行 的 视 角 探 讨 传 统 社 会 中 国 家 与 市

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法制史学者对历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债权研究部分涉及了保

人，如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７、８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等等。此外，冯客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保人在政府管理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见冯 客 著，徐 有 威 等 译《近 代 中 国 的

犯罪、惩罚与监狱》（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１９３７年间青岛城市管理规章中有关乡村移民生活的 制 度 安 排，探 讨 保 人 制 度 对 移 民 的 接 纳 与 约

束，近代城市的低门槛使大量移民进入青岛成为可能。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

支持与排斥力量，影响着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管理的运作方式。

一　近代青岛的城市化进程及对移民的吸纳

青岛政界与学界将１８９１年定为青岛城市建置的开始，因为这一年，清政府决定在胶州湾驻兵设

防，修筑总兵衙门、炮台等建筑，青岛亦开始吸呐农村人口到此从事建筑、服务各业，“他们与专门从事

码头搬运和运输的工人组成了青岛最早的工人队伍”①。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澳后，把青岛定位为军事

基地与重要的商业中心，志在树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便利的样板殖民地，为此，德占当局不惜

大量投资，扩张军备、振兴实业、经营路矿、诱掖教育，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铁路与港口等基础设

施的开工需要大批苦力，船舶修理厂、胶济铁路机车厂、砖窑厂等企业的兴建也急需引入相当数量的

工人，这些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南方商人与技术工人进入青岛，沿海被拆迁村落的部分农民和周边乡

民也开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从山东各地聚集青岛”②。山东人和南方人在大鲍

岛、台东镇和台西镇一带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③，因为上海和（中国）南方的苦力不愿意到胶州去④，这
样，青岛早期苦力主要来源于山东农民。一些德国企业也从农村中招收年轻学徒⑤。为安置拆迁地

的村民和外来劳工，殖民当局兴建了台东和台西两个新式劳工居住区，以防止爆发疾病和瘟疫，保证

建设工作持续进行⑥，这两个居住区此后发展为近代青岛容纳乡村移民最集中的两个镇。

１９１４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加强了经济侵略，在青岛兴建大批工业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１６
年７月至１９２２年４月，日本投资在青岛开办的工厂有１４个，资本总额达２５　５１２万元⑦。与德国企业

建立在青岛市区不同，日本企业尤其是六大纺织企业（内外棉、大康、富士、钟渊、隆兴和宝来）多集中

在处于乡区的沧口铁路沿线附近，青岛燐寸公司、山东火柴工厂和中国民族企业华新纱厂等亦接近农

村，为当地村民提供了重要的谋生渠道，如达翁村、曲哥庄村、西大村、营子村等村的大量农民过上了

亦工亦农的生活，西流庄村还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村里的青壮年包括姑娘们都去铁路运输、机车

制造、棉纺等厂家做工挣钱，家里却雇人种地。雇工们大部分是从即墨 蓝 村 来 的 小 伙 子⑧。１９２２年

１２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设胶澳商埠局管辖，但在军阀混战之下，青岛的财力物力大都耗于用人行

政方面，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的十年间，青岛十易其市长，城市建设没有大的进展，移民增速放缓。至１９３１
年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后，宣布十大施政纲领，致力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由于政局稳定、举措得

力，中国本土工商业开始有较大发展，华人投资的新兴企业相继创办，至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中外商店共计

为６　７４６家⑨。１９３７年，中国重要的工厂已达１５０家瑏瑠。至１９３０年代中期，青岛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

工商业城市、避暑胜地与华北重要港口。
城市建设与工商业的发展，增强了青岛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埠之初，青岛人口数呈现出与工

地施工数量相一致的起伏，移民的流动性很大，开发中的青岛对移民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工程完

工后，移民们往往回到家乡，永久移居此地的劳工还较少，在德占时期的１９０２至１９１３年间，市区的中

国人人数增加不足４万。日本占领以后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的纺织业、零售业与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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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更多乡村移民。而民元以来由于政局更

迭、盗匪横行、战争频仍与自然灾害的冲击，山东和苏北农民源源不断移居青岛，特别是１９２８年以后，
山东迭经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又遇１９３３年黄河水患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华北农村衰败加速，“惟
当此农村破产之际，乡人多弃农事而就食都市”①，前往青岛的移民骤然增加，青岛市人口也不断增长

（如下表所示），１９３４年市区人口近２０万②，至１９３６年，青岛发展为拥有５０余万人口的近代大都市。
青岛市历年人口总数比较表③

年份 人口数 年份 人口数

１８９７　 ８３　０００　 １９２８　 ３３６　００５

１９０２　 ９８　６７２　 １９２９　 ３６２　１５１

１９１０　 １６２　６７９　 １９３０　 ３７９　０８２

１９１３　 １８９　４１１　 １９３１　 ４０２　７５２

１９１７　 １９７　５３５　 １９３２　 ４２６　４１７

１９２３　 ２６２　１１７　 １９３３　 ４４４　６９０

１９２４　 ２７３　４５７　 １９３４　 ４８２　３７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５　７４０　 １９３５　 ４６３　８５３

１９２６　 ２７６　８３８　 １９３６　 ５７５　１００

１９２７　 ３２０　４８０

　　在青岛开埠后的４０年间，移民构成青岛居民的主体，至１９３０年代初，从籍贯来看，青岛成为客籍

的天下，特别是在中 心 市 区，本 地 原 有 居 民 约 占１１％，而 外 地 移 民 达８９％，其 中，山 东 人 占６０％以

上④。本省移入人口，“大都来自邻邑，而以胶县平度为最矣”⑤。移民中又以山东农民为主，因为先赋

条件的不足制约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收入多、地位高的职业。从１９３０年代初期青岛市区居民的职业

构成来看，在２０岁至６０岁 的 青 壮 年 劳 动 力 中，从 事 工 业、商 业、劳 力、杂 役 者 及 失 业 者 最 多⑥。在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青岛从事工、矿、交通等行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总数在３至８万

人之间，成为乡村移民最主要的职业；另外，商业、苦力、佣工、自由职业和娼妓等第三产业的人数日益

增多。同时，成年劳动力中的无业和失业者也构成城市社会的重要问题，“本市劳工，多由青岛附近各

县自行投来，各项劳工，皆患人满，故失业者极多”⑦。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间，青岛成年人的无业率为十

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乡村移民构成青岛的劳工阶层，也是城市的难民和贫民，他们居住在工厂、各大

里院、平民住所、商铺、棚户和苦力窝铺中。虽然一些乡村移民在奋斗多年以后可以跻身社会上层或

获得更好的机会，但近代城市金字塔式的职业结构决定了进城的农民托起了这个分层体系的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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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二十二年份各站年报》，《铁路月刊》（胶济线）第５卷第４期，１９３５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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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沧口两地已经城市化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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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 澳 发 展 备 忘 录〉全 译》，第７０８页；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ｉｓｉｎｇｔａｏ，Ｂ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ｔｙ，１９１５，Ｐ．１６５；１９１３年数据见张武：《最 近 之 青 岛》，出 版 地 不 详，１９１９年，第４～６页。１９１７
年数据见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７９页。１９２３～１９３４年数据见《青岛市最近行政

建设》，《都市与农村》第４期，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１日，第３～４页。１９３５年 数 据 见 骆 金 铭 编 著：《青 岛 风 光》，兴 华 印 刷 局１９３５年

版，第１３６～１３８页。１９３６年数据见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青岛概览》，编者１９３７年版，第６～７页。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行政统计汇编》（２０年度），编者１９３２年版，“公安”编，第１１页。

民国《胶澳志》卷３，“民社志三·移殖”，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影印本，第５０２页。

青岛市公安局编印：《青岛市公安局业务报告》（１９年度），内部资料，１９３１年；青岛市公安局编 印：《青 岛 市 公 安 局 业 务 报 告》
（２０年度），内部资料，１９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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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政府规章显示，从青岛建置直至抗战前夕，城市法律与行政层面并未给农民进

城予以明确的限制，对市区范围内居住的民众也未予以身份等级的划分，城市没有严厉的守门人，它

是自由开放的，每个人都有居住其中的权利，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与吸纳力。即使到１９２７年后，山东

出现离村高潮、青岛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尽管无业与失业现象比较突出，但政府并没有限制移民进

入以解决城市中不断出现的失业、盗窃、暗娼等社会问题，移民与原有居民共同享有就业、医疗救助、

教育、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在市区内自由迁徙等方面的权利。１９２１年，北洋政府颁布《市自治制》后，
北平和青岛在全国率先开始了自治形式的市制管理，《市自治制》第一章第八条规定：“凡住居于市内

者，均为市住民，市住民依本制及市公约所定，得享受权利并负担义务。”①１９３０年５月国民政府公布

《市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市区域内继续居住一年以上或有住所达二年以上，年满

二十岁，经宣誓登记后，为各该市之公民，有出席居民大会、坊民大会及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

权。”“市公民在该市区域内，无论迁入任何区坊，自登记移转之日起，均有公民权。”②青岛市历次人口

调查中，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均被视为青岛居民加以统计，移民并不因籍贯、职业和身份不同而在进

城时受到区别对待，“凡在本市区域内居住者不论久暂，并不限籍贯，一律调查，但寄居外侨有特殊情

形者其调查办法于必要时得另定之。”③

但移民的激增毕竟给青岛的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包括无业游民、乞丐的增加，住房的紧张，治安的

压力，以及性别失衡造成的暗娼盛行。针对诸多社会问题，青岛历届政府一方面在正式管理体系中充

实力量，如建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陆续颁布一系列城市治理法规，加强维持地方秩序的

警察实力等，至１９３０年代中期，青岛在市政建设、道路交通、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和社会救助方面形成

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成为市政建设之模范城市。正是这些现代城市管理的规范体系构成近代青岛

管理居民（包括乡村移民）的主要方式④。
青岛历任统治者均重视对下层民众的管理，德占以后，实现华洋分治，在台东镇与台西镇建立专

门的劳工住宅区。殖民当局将西方市政管理模式搬到中国，无论是在市区秩序的维护上，还是在道路

的管理上，德国管理者严格执法，即使对五六岁的孩子也毫不姑息，所以当地居民深知：“居此间者，必
谨守法度，乃可免祸，稍不慎，罚即随之。”⑤殖民统治的严厉管制与当地居民的纯厚质朴凝聚成青岛

秩序与肃穆的社会氛围，也使得青岛城市管理具有规制和严整的风格。日据以后至国民政府时期，因
为工业的发展，劳工日众，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城市管理法规对其生活与生产活动进行引导与控制，另

一方面通过各个工厂、商店对劳工分行业进行管理、监督和救护。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的移民因为

已经进入诸如企业和里院等正式的社会组织，较便于管理，所以青岛社会管理中最为棘手的是对城市

治安、卫生与风气影响较大的无职业、无住所的游民和乞丐的管理。为此，在历任统治者加强户口调

查时，都强调居民要及时上报户口变动情况，并严格遵守市政当局颁布的交通、治安、卫生、教育、建房

等方面的相关章程。

１９２９年，青岛成立感化所和乞丐收容所，以教养游民⑥。１９３１年，青岛市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规

定，将胶澳商埠局时期设立的育婴堂、习艺所、济良所、教养局等救济机构合并，成立“青岛市立救济

院”，同年，乞丐收容所裁撤归并于救济院⑦。随后，青岛市政府于１９３２年２月⑧将公安局的游民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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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制》，《地方自治》第２期，１９２２年，“法规”类，第１５页。

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３４年版，第１４６页。
《青岛市户口调查规则》（１９３１年７月），《青岛市市政法规汇编》上卷，“公安”编，第６９页。

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青岛市市政法规汇编》上、下卷，记载了１９３１年前后青岛政府各 局 台 处 所 颁 行 的 大 量 城 市 管 理 法

规。

抚瑟：《青岛回顾记》，载《新游记汇刊》，“卷之十山东”，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１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青岛特别市社会局乞丐收容所暂行规则及修正条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２１－１－５４０。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乞丐所奉令裁撤筹设 感 化 所 无 款 补 助 游 民 收 容 所 的 指 令》（１９３１年１０月），青 岛 市 档 案 馆 藏，档 号：

Ａ１７－３－９１６；民国《山东通志》第４册，台北，山东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８２页。

按《民国山东通志》所载：１９３１年冬，将公安局的游民习艺所归于感化所，参见民国《山东通志》第４册，第２４７２页。



所归并青岛市感化所办理①，救济院和感化所集中收纳法院、警察局移送的偷窃、诈骗、贩毒及少年犯

罪分子和游民、乞丐。
为推进地方自治，同时加强对社会基层尤其是贫民的控制，１９３６年，青岛市区着手编制闾邻，以

十户为邻，五邻为闾，两闾设里，将统制寓于组织之中。从青岛办理闾邻的计划来看，主要针对的是卫

生、失业问题较严重的贫民聚居之处②。如海滨区办事处认为，其东部别墅区是华洋杂处，户口稀疏，

中山路及其他各路大商店，住户情况尚不复杂，从现有商业团体方面即可着手统制，无庸编制闾邻，
“而里院除有极少数高丽人居住外，悉为我国贫民及中等人居住之地，户口稠密，情形复杂，应立即编

制闾邻以谋统制。”③小港区编制闾邻之直接目的亦是在训练民众自治的同时，救济烟民和游民，疗治

城市之失业与治安问题④。在行业组织管理与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之外，青岛政府希冀借助闾邻制进

一步将城市管理力量延伸至居民日常生活领域。

从近代天津、上海等城市对乡村移民的管理来看，尽管现代城市控制体系已经建立，但民间力量

（包括绅士、会馆、帮会与同业公会等）对调节和控制下层民众包括乡村移民的作用依然非常明显⑤。

而青岛作为新兴的开埠城市，不仅本地原有的绅士力量薄弱，也未形成强有力的帮会组织与源远流长

的会馆势力，青岛各同乡会会员在２０～２　４９６人间，一般为三四百人左右⑥，总体来看，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同乡会主要是为进城的移民精英服务的。正式的同乡组织在普通乡村移民的生活中尚缺乏广

泛的影响力。顾得曼对近代上海的研究表明，并非每个旅沪同乡组织里都有大的资本家，缺少经济和

人事资源的旅沪团体常不能发展成可以巩固和扩展同乡纽带的组织。这些情形下，陷入穷困的外地

人，很少或得不到同乡“安全网”的救援⑦。青岛的情况亦是如此，同乡感情为形成社会网络、提供社

会援助提供了可能条件却不是必然机会。近代青岛主要是通过制定城市管理法规和条文对居民进行

管理，并依靠警察与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来推行近代城市行为规范和生活常识。
但透过诸多城市管理规章，我们可以管窥近代青岛对一个能立足于此的移民的选择机制，乡村移

民能否成为法规意义上的市民，与他们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和固定处所相关，即连续居住１年以上，或

有固定住所达２年。由此，生存能力与经济能力是移民能否定居并获得社会认可的首要基础，也是其

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从近代青岛关于就业、住房规定和政府相关优惠政策来看，有固定住

所或一定的人脉基础———保人资源是乡村移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重要媒介。

二　保人制度与城市对乡村移民的约束

青岛管理者一方面引入了西方现代管理制度管辖当地居民，另一方面沿用了中国传统的保人制

度对个人的交往行为进行约束。保人制度渗透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诸多章程中，构成近代城市管理移

民的有效手段。保人，是中国民间借贷、典当、入学、雇佣、租佃、买卖等契约关系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制

约因素，是传统民事契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契约双方或多方履约作出保证。保人可以在商业贸

易中起着沟通信息、联络交易、保证被保人履行职责、违约受责的作用，也可以在法律执行中为被告承

担出庭与出监的证明人与保证人，具有明确的担保性质，虽然并不是严格的法律和学术意义上的概

念，但在民间债务等民事法律习惯中，具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担保责任，对当事人负有督促以及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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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１９３３年），“社会”编，内部资料，１９３３年，第３５页。
《青岛市闾邻编制规则草案》，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１－２－３４，强调在八列地方实施：平民住所、杂院、警察 宿 舍、工 人 宿

舍、商业区、商场、市场、妓院。
《海滨区办理闾邻组织计划》（１９３６年），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１－２－３４。
《小港区拟具邻闾编制草案》（１９３６年），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１－２－３４。

陈克：《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罗苏文，宋钻友：《民国社会》，熊月

之主编：《上海通史》第９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３～２４２页。
《近代青岛同乡组织一览表》，房兆灿：《城市·移民·社会———青岛近代同乡组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４１页。

顾得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 方、个 人 与 公 众 的 忠 诚 谈 起》，《史

林》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无法履行义务时负连带责任，代为履行契约义务。
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后，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其

社会交往的“匿名度”大为提高，原有习俗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降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是以家庭

和宗族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个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首属群体便是这种初级群体，其成员间互动频繁，
彼此亲近，认同意识强，有共同的血缘、利益、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等维系彼此的关系。亲属和家族在

个人生存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依地缘或血缘构成的社会关系使乡民们产生强烈的归

属感，对其社会生活构成极强的约束力。自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保人制度，正是建立在这种人伦关系

之上，对契约双方或多方构成极强的义务感与道德感。学界亦非常关注保人在市场交易与法律审判

中所起到的信用担保的重要功能，而对保人角色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作用未有较多关注。据郭松义

先生研究，早在康熙、雍正时候起，朝廷就多次下谕，要求负责北京城治安的五城司坊及巡捕营，认真

查察房屋承租者的来历、铺保，对外来移民进行管理。对于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工场作坊一类行业，
则实施按执业类别统一编管，像苏州，外来工匠众多，平日歇居都是通过保（包）头租赁房屋，于是官府

便通过保头编甲，责其互相稽察，苏州方法亦推广到江南各地①。彼时保头主要系房东，尤其是工匠

头，这是官府对外来雇工进行管理的主要中介。清朝前期，一些城市已经将保头与保甲结合起来作为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方式。除对外来雇工管理外，还重点清查游民乞丐与流动客寓②。
清朝的保甲和保头制度还只是从户籍层面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至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城市发

展，保人制度从户籍控制体系延伸到就业、贷款、租赁等城市居民生活的多个领域中③。从民间契约

中的重要角色发展为城市社会管理制度的共同要求，传统乡规民约中的保人要素在近代城市生活中

亦制度化、正式化与普泛化了。
近代以来，山东各工业企业的用人制度和招工办法主要有包工头制、铺保具结和职业介绍等，通

过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受其欺骗、威胁、利诱、强迫等情形多有发生，其就业毫无保障，所以，包工头

制与铺保具结更为流行。因此，工人就业主要是投依夫头（即包工头）寻找工作，或者依托熟人、店铺

等以铺保具结进入工厂、商店做工④。如果移民通过荐头行或职业介绍所在青岛市区寻求工作，也要

符合一定条件。荐头行专门介绍家庭帮佣工作，所有荐头行的推荐对象必须来历明白并且有亲属或

亲戚作保，各荐头行必须建立专门名册，记录所有男女佣工的姓名、年纪、相貌、籍贯、家庭住址以及亲

戚姓名和住址，以备警察随时考查。介绍工作成功时，佣工还应和雇主签订一份证明其身份和情况的

凭证，依然需要保人作保。⑤ １９３０年，针对职工失业日趋严峻而包工头和荐头行剥削较重的问题，青

岛社会局成立市立职工介绍所，专门给失业者介绍工作，首要条件即是失业职工必须寻找到妥当的铺

保签订保证书⑥。寻求保人成为乡村移民在城市工作的必要环节。
一些店号、企业还额外制定了关于保人的规章，近代青岛著名的银钱号“义聚合钱庄”，规定学徒

进号后，“经过试用认为可以录用时，就通知介绍人须找商号或有名望的人向义聚合钱庄担保，而且到

年底还要进行一次核保。每至此时，学徒都非常担心，如果保人提出不再承担责任终止担保的话，那

么就失去了在义聚合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另谋出路。因此，被保人逢年过节就提着礼品去看望保人，
表示谢意。若有携款潜逃、贪污偷盗行为或丟失自行车等事发生，本人不能赔偿损失时，保人要承担

赔偿责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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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索与思考》，《浙江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邱国盛：《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演进（１８４０～２００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页。

吴丽平：《清代北京中保人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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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公安局取缔荐头行简则》（１９３１年１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０期，１９３１年５月。
《青岛市市立职工介绍所职工简则》，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１期，１９３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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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茶楼酒馆及其他娱乐场所雇用女招待，需遵守相关章程，“所雇佣女招待者应由店主将女招待

姓名、籍贯、年龄、住址及保证人造册呈报公安局存案，有移动时应随时呈报。女招待应由店主责令取

具妥实保证人并自立簿登记受公安局之检查”，来历不明者、未满１６岁者、典卖身体具有婢女性质者、

怀孕已足６月者、缠足未放者均 不 得 为 女 招 待①，这 份 女 子 职 业 依 然 只 对 有 妥 实 保 人 的 部 分 女 性 开

放。

谋求人力车夫的职业，亦受到觅取保人的限制。想要在青岛谋求人力车夫职业的人，须向公安局

领取执照：“一、领照人须由人力车公会填具申请书送请公安局检验；二、公安局检验后合格与否职业

的人，随时填书通知公会；三、公会接到前项通知，如属合格，即令车夫觅具保结送交公会；四、公会审

查保结完备，即填具请发执照申请书连同保结送请公安局填发执照。”②随着人力车行业竞争的加剧，

１９３４年９月，市政府对人力车夫管理规则进行修订公布，人力车夫的从业条件更为严格。按照新规

定，公安局须检查人力车夫的年龄与体格，人力车夫必须是１８岁以上５０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者；

另外，对保人的要求更明确了，凡营业资本在５０元以上者，才能充当人力车夫之铺保人保，如得不到

铺保，可以找三位已经有执照的车夫作担保；人力车夫要缴纳执照费６分，申请书２分③。

外来移民和本地人凡在青岛开设店铺营业者，除有执照费、税率等特别规定外，凡呈报开业者，必
须首先觅取相当保人，其中，“凡开设银号、金店、金珠、首饰店、钱铺、兑换所、当铺等项营业，均应取具

３家殷实铺保；凡开设旅馆、客栈、小店、古玩、估衣、玉器、收买钟表及成衣等店铺、军衣庄、浆洗衣物

等项营业者，应取具三家联名铺保”④。周边地区的乡民运营渡客的舢板或帆船时，必须取具殷实铺

保，才可获得许可证⑤。凡开采石材砂土者亦须找有妥实铺保，缴纳开采费，才能领照开采”⑥。而在

码头上的小贩、洗衣商和修鞋商的首要营业条件是“取具殷实铺保保结一份”⑦。１９３６年，台西镇办事

处鉴于小偷猖獗，要求挑贩进行登记，必须取保并有确实住址，才允许进入各平民院营业⑧。

获得政府发放的小额无息贷款也需要保证人的担保。按照１９３２年《青岛市救济院贷款所实施办

法大纲》的规定，在青岛市居住的贫民，“愿做小本营业缺乏资本者，只要合乎救济院贷款所的相关贷

款规定，都可以借贷资金用于营业。而凡向救济院借款者，必须符合诸多条件，“甲、年龄在１５岁以上

６０岁以下者；乙、志愿做小本营业而确无资力者；丙、确无吸烟赌博及其他不良嗜好者；丁、具有本市

殷实铺保或相当保人者”；每人贷款以１元至１０元为限，借期以３个月为限，到期不还者责成保人代

还。贷款者必须先来救济院挂号，领取请求书及保证书依式填就，经保证人在保证书上加盖图章后，

送交贷款所发给文书收据，贷款所随即派员调查，只有调查确实者，才能获得借款”⑨。

住所是乡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需求，也是其能否在城市谋生立足最为关键的要素，而房

屋出租中最重要的条件便是寻求保证人。《青岛市市有房产出租规则》第４条规定：“凡请租市有房

产，应由承租人具书叙明姓名、籍贯、职业及租赁地点、用途、期限，并取具铺保或确实保证人，送由财

政局核发租约，以贵遵守。”瑏瑠１９３１年，城武平民工厂房屋因厂未开办，准由平民遵章租赁，但不是所有

的居民都能廉价租住，青岛市社会局规定：“凡租赁本厂房屋者应开具籍贯、年龄、职业、人口数目，按

照定式请求单详细填明，报由本局核准；租户经本局核准后应填具愿结觅保盖戳送局，按发租证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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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０期，１９３１年５月。
《青岛市人力车夫管理规则》，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１期，１９３１年６月。
《修正青岛市人力车夫管理规则》（１９３４年９月５日），青 岛 市 政 府 秘 书 处 编 印：《青 岛 市 政 府 市 政 公 报》第６２期，１９３４年１１
月。
《青岛市取缔各种营业规则》（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６３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青岛市取缔港内渡客舢板帆船简则》（１９３１年），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５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
《青岛市采运石材土砂规则》（１９３５年１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６６期，１９３５年４月。
《修正青岛市取缔码头行商规则》（１９３５年２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６７期，１９３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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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救济院贷款所实施办法大纲》（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３０期，１９３２年

３月。
《青岛市市有房产出租规则》（１９３１年），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１７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缴一个月租金，始准移入居住。”入住者虽以在青岛充当佣工苦力与摊贩小商暨贫苦妇女为限，但均需

要觅保盖戳”①。１９３２年，青岛市政府兴建了大量平民住所来解决积压已久的移民住房问题，但时隔

一年之后，由于移民的增加和房屋资源的有限，平民住所拥挤脏乱，为此，管理员开始整顿，首要举措

即要求没有铺保或铺保不合的住户，重新觅保，否则，一律限令迁移出所②。
保人也为违法者提供保释，为其代办警所或法院的相关事务。如，平度人刘鸿志来青岛托朋友谋

事，在青岛路过日本海军集议所门前时，从该所守卫兵士身后越过，被日本兵士以形迹可疑捕送到派

出所，经审问，责令交保后开释③。高密人刘学智在山东仓库充当苦力，将东门铁锁砸坏，被作为窃犯

送警，后由３位同乡及其他２名朋友保释④。对保人而言，为亲属与乡邻作保，是一种信任与寄托，也

是责任，甚至是风险，在被保人有欺诈之事时，负有赔偿责任。如，平度人谭华先托同乡王鸿勋为其谋

职，王鸿勋交由平度老乡张秀仁办理，张介绍谭华先在一平度人开的商铺当伙友，但谭外出收账时，携
款６０元潜逃，数日未归，故该商铺经理往张秀仁处质问，嗣后，张着令保人王鸿勋将拐款６０元如数照

赔，方了结此事⑤。

相关资料显示，近代青岛的保证人，包括铺保和居住本市有眷属的人保⑥。充当人保者，是拥有

稳定职业、在本市有固定住所的常住居民，他们一般经济状况较好，社会交往广泛，包括村长首事、店

铺经理、工厂把头、教会人士、机关职员等，有固定住所的普通车夫与工人亦可以担任保人。保人要为

移民做的保证包括四类，一是保证移民的身份和生活情况合乎制度规定；二是保证移民的行为合乎社

会或行业规范；三是经济交易行为中的财产担保；四是为移民提供法律担保，缓解被保人的牢狱之苦。

担任保人者，多是移民的亲属与同乡⑦。
综上所述，尽管乡村移民进入青岛没有明确的制度壁垒，只要在本市居住，都可以作为本市居民

对待，但获得工作、贷款、住所等基本生存条件，则和外来移民能否觅得保人有关，那些在青岛拥有商

铺、固定住所或者稳定职业的居民成为移民在青岛各项公共或私人活动的保证人，为移民在青岛的工

作、生活等承担法律上的连带责任。依托保人制度，青岛市政当局、各行业组织和平民杂院加强了对

外来人口的控制，虽然没有独立或严苛的移民管理制度，但在决定一个外来移民能否在城市谋生与发

展的相关规定中，保人制度与户口调查、贷款规则、房屋出租规则等城市管理制度，构成了严格的人口

控制体系。

三　保人制度与城市对乡村移民的遣返

如冯客所言，“民国时期，保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找工作的人必须提供保人的详细情况，保人将

签署一个合同为申请者作担保，并且在一方发生偷窃和伤害的情况下为雇主提供赔偿。不管是为政

府服务或是在私人领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找工作或住房时，保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保人系统在

更高层次上支配工作支持体系向下延伸，它允许监狱和警察当局通过采用雇用一个全日工作且为其

行为负责的人的方法，以对释放的犯人进行控制。保人系统如果不能取代户口制度，也可以与户口制

度相辅相成”⑧。
保人角色渗透了近代青岛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一种互相牵制与类似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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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社会局城武路平民工厂房屋租 赁 暂 行 简 则》，青 岛 市 政 府 秘 书 处 编 印：《青 岛 市 政 府 市 政 公 报》第２６期，１９３１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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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澳治安事迹》，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１７－２－３９４。

从１９２９年的２４件贫民习艺所入所请求函来看，为外来贫民进入习艺所居中说合作保者，有明确身份的７人中，系亲属者３
人，亲戚者１人，系同族同乡者３人。载《青岛总商会收请 入 贫 民 习 艺 所 函 件》（１９２９年），青 岛 市 档 案 馆 藏，档 号：Ｂ３８－１－
４８２、４８３。

冯客著，徐有威等译：《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坐的方式，将前往青岛的陌生人与原有移民紧密联系起来。借助社会关系成为移民步入城市生活的

基本途径，拥有保人资源的移民们在求职、贷款、住房等方面具有某种保障条件，这使得完全盲目进入

城市中的陌生人难以在城市立足，沦为城市底层或被迫离开城市①。另外，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城市

形象，青岛市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强制性遣送回籍政策，没有保人作保的移民，在城市的遣返政策中处

于不利境地，因此，隐形的城市生活压力与城市管理中的清查遣返措施使大量无保移民被迫返乡。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清查户口暂行办法》，以加强对游民、形迹可疑之人的管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在青岛的特务活动，青岛周边地区也经常受到海西与胶南一带土匪的骚

扰，外地兵匪、流寇常避居青岛。中国共产党在青岛的组织也有所加强。为维持治安，整肃秩序，政府

常常在冬防期间借清查户口之机，将形迹可疑者清理出本地。每到年关，青岛市公安局也会例行对乞

丐的清理与取缔工作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清查户口暂行办法》，以加强对游民、形
迹可疑之人的管理。１９３５年冬防时，青岛市公安局即制定清查户口办法，命令所有青岛市户口亟应

切实清查，以维治安，警察制定的户口整理规则日趋绵密。“关于无正当职业之游民，或素行不正，或

形迹可疑者，得令其取具保结（在乡区者由该村长出具保结），或驱逐出境，案酌情形办理”，并责成管

房人处理以下事项：“（一）管房人对于新户租房应详询其来历并须取得正式保结（铺保或住居本市有

眷属之人保）方准出租；（二）管房人对于租户之轨外行动应负密报之责；（三）管房人遇有租户之迁移

迁入迁出等情，应通知租户令其速赴该管派出所呈报。”③政府希望通过严密的户口控制与房主的监

督加强对外来移民的管理，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则根据实际情况侦察办理，甚至直接驱逐出境。
青岛市乞丐收容所和习艺所（及其后将其合并的救济院与感化所）虽相继成立，各项工作亦能积

极进行，给无业游民提供了暂时栖身之所和谋生技能，但因经费不充④，青岛对无业移民的救助力度

始终有限，收容所２００名的定额和感化所的容纳能力不断受到城市激增的乞丐的挑战。１９３４年后，
收容乞丐常在５００人以上，至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６日止，共收容男女７５２名。全数收容终非长久之计，因

此，遣送没有保人的游民、乞丐出境成为安置外来移民的重要手段，按照青岛市社会局规定，乞丐出所

时由其亲属担保领出，或回原籍务农，或为其谋店伙、苦力、饭铺等业⑤。从１９３２年下半年收容所的

统计来看，因为缺乏保人作保，多数乞丐最终被遣返原籍。
感化所对收容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配到各科劳动，并根据其表现，随时遣发出所或遣回原籍⑥。

感化所制定的临时开释游民办法是：“（一）凡本市有亲属者饬其亲属领回，代觅正当职业或送其回籍

谋生；（二）在本市虽无亲属而其在犯案前本有职业，现在尚可继续前业者取具甘结，任其自出就业；
（三）在本市既无亲属又素无正当职业者取具甘结，饬其自行回籍谋生”⑦。自１９３２年２月至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感化所共收容游民２７００余名，已感化回籍归农者１０００余名，充青岛劳工者５００余名，经营小

本商贩者３００余名，无家无保，感化未满不能自谋生活者则拨往工务局充当修路工人⑧。依托保人求

职成为游民是否能够继续在城市居留的决定性因素。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度庐的小说《灵魂之锁》（又名《海上虹霞》），描写了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一位女性在青岛的悲惨命运，出身乡村的北京车夫柳

贵带着独身女小卿到青岛谋生，原本打算投靠的老乡没有找到，生活困顿之下，柳贵瞒着小 卿 只 身 到 南 洋 谋 生，被 抛 弃 的 小

卿在人地生疏的青岛举目无亲，最后沦落为暗娼。
《关于取缔游僧乞丐的训令》（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１７－２－１１２２；《公 安 局 搜 捕 乞 丐》，《青 岛 时 报》，１９３４
年２月１９日，第６版。
《市政府指令１１２３９号：清查户口办法》（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７６期，１９３５年第

１１月。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民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９页。
《青岛市社会局乞丐收容所收容月报表》（１９３１年４～１０月），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２３～２９期，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９３２年２月。

民国《山东通志》第４册，第２４７２页。
《市政府指令３４９０号：感化所临时开释游民办法》（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８日），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６９
期，１９３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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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屡次违反刑法的惯窃犯、鸦片犯、诱拐妇女为娼而又没有妥实保人者，市政当局也会将其驱

逐出境。从青岛市公安局抓获盗窃犯的处置方式来看①，初犯者往往被处以十元以下的罚款，两次及

两次以上的惯贼，少数被感化所收容，多数被驱逐出青岛地区，因为公安局对罪犯指纹管理的逐渐加

强，识别惯犯因具有技术上的支持而较为容易。如，１９３５年１月份，公安局累计收容吸毒犯６８７４名，
留所戒验者仅１３６名，其余均戒绝、罚办及遣送出境，１月份另遣送游民出境者５７名；４月份遣送游民

出境者４０名②。１９３３年，公安局规定了暗娼处置办法：“一、有夫之妇及有家长者，应取妥实铺保，由

本夫或家长具结领回管束，如再犯，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前项人等如实系为贫所迫，可准改为公

娼；二、如系为人养女或孤苦无依之辈，应随时查着情形，送济良所留养，或勒令出境；三、为人媒合秘

密卖淫，除查有引诱良家妇女确实证据应移送法院按律惩办外，应即驱逐出境。”③

从近代青岛开释游民或驱逐罪犯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外来无业移民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令亲友

等保人出面，保证为其谋职，一方面将其强行遣送回籍。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整理市容，担心游民过

多，鹑衣百结，拥堵街头，有碍观瞻，影响城市形象。同时，乞丐、盗窃犯、暗娼的增加，也给社会治安与

城市秩序带来了隐患。诚然，收容所等社会救助机构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移民提供了暂时的住所

和衣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无业者在城市的困境，但并不能最终解决乡村移民的问题，出于维护

城市形象目的的政府决策往往是在给予游民短暂的安顿后，便安排了下一轮的强制性遣送工作。
保人制度也为其他城市广泛援引，特别是在求职与住房管理中被普遍采用，如汉口市警察局为防

免长警违犯重大事故或携带公物潜逃，规定凡遇新补长警必须填具铺保，且每隔三个月复查一次④。
李大钊的妻舅赵晓锋就是通过李大钊做“保人”，才得以到天津汉沽盐务局当职员，后来李大钊得知赵

晓锋徇私而撤保，赵晓峰也被盐务局辞退。刘平的研究表明，上海及至中国近代的银行业中已普遍采

用保人制度⑤。在租房方面，南京市原规定，新民门的平民住宅中居住的外地难民必须觅取铺保并缴

纳押租，但难民多系佣工，难觅铺保，经移民求情，市政府特指令免除押租及铺保，但租户必须五家连

环具保⑥。
保人制度有助于城市加强对乡村移民的管理与控制，但由于民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影响及城

市生活压力的冲击，保人制度亦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在被保人有不能还贷、窃盗、伤害等违规行为发

生时，常常被迫与保人共同逃逸。救济院院长宋雨亭曾针对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而与保人一起潜逃

的情况，要求青岛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窃查属所自二十二年开始贷款，迄本年六月末日，各借户请

借之款经设法按期催索，尚无多数逃债情事。唯查吴松云、张珍、张竹溪３户均因发生意外情形，与保

人同时潜逃，叠经探查迄无踪迹，实属无从追讨。”欠款的三人各欠４、４、９元，或因家累太重，或因赊账

太繁，或因亲人生病债累甚重，均与保人潜逃无踪，无从追讨⑦。另一方面，保人能帮助移民在城市获

得基本的生存条件：租房与求职，从而使乡村移民对保人形成依赖，即使发生欺诈等伤害自身权益的

事情，也只有隐忍。如沧口等地的纱厂招工时，一般委托附近村庄的村长物色人选，他们起到担保作

用，即使有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待遇而组织罢工等事件，本地工人因与村保的连带关系，并

不参与，参加罢工的多数是来自外地的工人⑧。可以想见，保人制度迫使乡村移民充分动用其在城市

中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业缘、地缘、教缘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传统人际关系在近代城

市的延伸，刺激了同乡等关系在城市的发展。保人也成为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生活的重要筛选条件，有
亲戚、朋友、乡邻、同学、教友或其他社会关系的移民，比那些在城市中没有类似人际支撑网络的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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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获盗窃案件的呈、指令、供单》（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１７－３－７６９～７７５；Ａ１７－３－１１２７。
《市政府纪念周公安局报告》（一月份、四月份），１９３６年１月，青岛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１７－２－９１９。
《公安局拟定暗娼罚办后处置办法》，《青岛时报》，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６版。
《汉口市警察局清查长警铺保》，《警务旬刊》１９３７年第１３期，第１９页。

刘平：《上海银行业保人制度改良述略》，《史林》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６７～７５页。
《免除戊种平民住宅各租户押租及铺保案》，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印：《南京市政府公报》第１１６期，１９３２年，第５１～５２页。
《市政府指令７１９０》（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６日），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第６１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朱子衡等口述，徐文恕等整理：《１９２５年纱厂工人大罢工亲历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方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

会编：《四方文史资料》第１辑，内部资料，１９９９年，第２７页。



人，更有机会进入或融入城市生活。

四　小　　结

在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初期农民进城的潮流中，青岛沿用保人制度对移民的求职与生活进行约

束，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已久的保人制度、户口清查制度同来自西方规范系统的城市管理体系紧

密结合，构成近代青岛对乡村移民进行控制与管理的重要措施。保人可以是铺保，也可以是在本市有

正当职业、有家眷者及有固定住所的市民（包括青岛乡区的村民），寻求保人是乡村移民获得在城市立

足的基本条件。尽管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没有受到各种预设体制壁垒的阻挡，但进城农民陷于

游民状态或违反城市规章与法律时，保人资源的缺乏会使他们成为城市管理中优先遣返的对象，因

而，稳定而亲密的社会关系对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立足相当重要，这既是他们进入城市的人际纽

带，也是其在城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制约着进城农民能否找到谋生之业和蜗居之地。
保人制度在城市的扎根，显示出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在近代城市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城市管理中的

普泛性，反映并强化了传统农村的关系网络在城市的迁移或复制，陌生空间的熟人网络也使得乡村移

民不会因为进入不同于乡村的社会环境而感到惶恐或陷于无助。通过保人制度，我们可以思考同乡

关系在城市蓬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工人运动中基于村保产生的群体态度差异，也可以推断因为植入

民间管理的合理因子，近代中国的城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西杂糅的特点，由此，保人制度对

近代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社会组织及其运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
作者柳敏，历史学博士，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山东，青岛，２６６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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